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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列报道之二超期羁押的危害性不亚于错案羁押期限跟着

案件走 “超期羁押与人权保障”是保释制度国际研讨会上最

沉重的话题。超期羁押与刑讯逼供、律师辩护难、刑罚执行

过程中滥用减刑假释，曾一同被列为刑事诉讼法执行中的四

大问题。 然而，如何认定超期羁押，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以及

具有法律适用效力的“两高”司法解释，并没有关于羁押和

羁押期限的明确规定。 根据1998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规定

的精神，羁押是指为防止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逃跑、自杀、

毁证串供、继续犯罪，保障有效查明犯罪并顺利审判，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强制性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大多数专家

学者认为，羁押期限应当包括拘留的期限，逮捕后的侦查羁

押期限，审查起诉期限，一、二审的审限，如果是应该判处

死刑的案件，还应包括死刑复核、核准的期限。因此通常意

义上的超期羁押是指不遵循法定程序，不具备相应法定条件

而超出法定期限的羁押。具体表现为：超时拘留，逾期报捕

；违法延长拘留时间；检察机关作出不逮捕决定后，不立即

执行；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侦查终结又不报请延长。也有学者

认为，应该将超期羁押限定为实际羁押期限超过最终确定的

徒刑期限的一种不公正状态。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依照我国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案件处于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都将可能被关押在看守所中。如果案件被反复退回



补充侦查或发回重审，羁押的期间就会很长。司法实践中，

实际被羁押长达十几年的例子屡见不鲜。 “我宁愿用10万元

换取一分钟的自由。”从这位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

对辩护律师发自内心的一声叹息中，超期羁押带来的危害略

见一斑。下面的一组数字更表明了解决超期羁押的顽症刻不

容缓。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提出书面纠正意

见66196人次，但当年仍有 7212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

羁押，更为严重的是有38件45人超期羁押在五年以上仍未得

到解决，其中羁押八年以上的18件23人。 “超期羁押给犯罪

嫌疑人的权利和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张搜全面分析了超期羁押的危害， “更为恶劣

的是，由于‘羁押一日抵一日’的规定，在有超期羁押的时

间超过被羁押人应判刑期的时候，审判机关便提高刑种或刑

期，从而加重对被羁押人的刑罚；案件久拖不决，诉讼成本

加大，诉讼效力降低，犯罪分子得不到及时处罚，公众对司

法机关产生不信任，司法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受到损害；超

期羁押、刑讯逼供、体罚人犯等行为均属国际刑法上的‘酷

刑’范畴，中国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声明了反对酷刑的立场。如果任超期

羁押现象泛滥，也会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 于是，有人呼

吁，超期羁押不亚于错案。 改造拘留和逮捕制度 “超期羁押

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未决羁押制度基本是法制建设的一个

盲点，没有被纳入真正的司法控制系统。整个羁押期限依附

于办案期限。羁押是最严厉的措施，但没有专门的羁押理由

，没有专门的适用程序。办案期间持续多长，羁押期间就持

续多长。在程序法中，期间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实施诉讼



行为、作出诉讼决定时所要遵守的必要规则，羁押超出法定

期间，意味着有关机构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研讨会上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的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

。 陈教授还分析认为，与刑事拘留和逮捕相比，羁押并不是

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而是由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所带来

的持续限制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无论是适用理由还是适用程序，未决羁押都基

本上依附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而没有形成独立、封闭的司

法控制系统。由于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既没有独立于刑事拘留

和逮捕的羁押程序；也不存在专门的“羁押期限”，因此，

所谓的“羁押期限”基本上属于刑事拘留和逮捕所导致的羁

押状态的延续而已。对于羁押期限的确定，既没有专门的司

法程序加以审查，更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接受被羁押者的

司法救济申请。对于羁押期限的延长，也不需要经过任何形

式的独立的授权程序。未决羁押威了任意羁押，可以重复延

长。 据最高检察院监所厅厅长陈振东介绍，我国检察机关正

在加紧清理超期羁押的案件，仅2002年就累计清理六万多件

，但问题仍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因此，通过怎样的程序决定

羁押犯罪嫌疑人，如何防止、减少超期羁押已经成为亟待解

决的课题。 “为了实现审前程序法治化，必须改造现行的拘

留、逮捕制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提出实行

司法令状主义。具体设想是，在基层人民法院设专职，轮值

法官负责签发逮捕证与羁押证，检察宫或警察认为需要逮捕

嫌疑人时，应向法官提出书面申请。法官审查后同意逮捕的

、签发逮捕证，即有证逮捕；将紧急情况下的拘留改造为无

证逮捕。有证及无证逮捕后，在较短时间内应将被逮捕人送



交法官。法官应不迟延地举行听证会，听取控方与被逮捕人

及辩护律师的意见，最终作出是否羁押的裁决。对法官作出

的继续羁押的裁决，可以考虑赋予被逮捕人上诉的权利。 复

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贵翔进一步建议将侦查权与关押权的分

离，真正排斥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随意性支配

权，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看守所或其他临时羁押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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